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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
 

泉教中〔2006〕38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印发 2006年泉州市普通高中 

新课程开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高中学校： 

为引导我市普通高中积极、有效地实施新课程，加强我市普

通高中新课程实施过程的管理，规范我市普通高中课程设置、开

设与教学管理行为，确保新课程实验目标的落实，根据教育部《基

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（试行）》、《普通高中课程方案（实验）》

（教基〔2003〕6 号）、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新课

程实验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基〔2005〕6 号）及福建省教育厅

《关于印发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指导意见的通

知》（闽教基〔2006〕3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在深入学习、调研和

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教育教学实际，制定了《2006

年泉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开设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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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附件：《2006 年泉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开设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 

 

 

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六年九月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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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省教育厅基教处，泉州市委教育工委。   

 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06 年 9 月 4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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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泉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开设指导意见（试行） 

 

泉州市将从 2006 年秋季开始全面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，根

据教育部 2003 年 3 月颁布的《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（实验）》

（教基[2003]6 号）和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普通高中新课程

实验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基[2005]6 号）及《福建省普通高中

课程设置与教学管理指导意见》（闽教基[2006]30 号），结合泉

州市实际，现就《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（实验）》中有关课程开

设和排课的问题，提出以下指导意见。 

一、课程开设指导思想及排课原则 

（一）课程开设要体现高中新课标的精神，从高中新课程

方案和校本实际出发，统筹兼顾，合理安排。 

（二）科学排课，尽量减少并行科目，尽量按模块设计组

织教学，高一年尽量开齐学术类学科必修课程。 

1．关于尽量减少并行科目的排课原则，在实际操作时要注

意： 

要遵循教学规律。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学习方法，同一学科

的不同模块也有不同的学习特点，有些学科或模块适合集中安排

学习，有些学科和模块则可根据教学实际适当分散安排、连贯学

习。原则上，系列之间、模块之间、专题之间在逻辑上有递进关

系的课程，应按顺序开设；系列之间、模块之间、专题之间在逻

辑上没有递进关系的课程，可分散开设，以增加学校操作弹性，



 4

同时应争取做到平行开设，以便学生选择。 

2．关于尽量按模块设计组织教学的原则，在实际操作时要

注意： 

（1）每门课程的周课时数一般为偶数，如每周 4 节或每周

2 节，选修课最好 2 节连排。 

（2）相同的模块在高中三年的不同学段最好重复开出两到

三次，以便学生选修或重修（或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统一调配安

排，插入下一年级跟班修习）。 

3．关于高一年尽量开齐学术类学科必修课程的排课原则，

在实际操作时要注意： 

为了使大多数学科的必修课能在高一开出，必修模块除语

文、数学、外语、政治外，其他学科同一模块可在同一学段开出

完整模块和半个模块，以便于学校根据校本实际和学生根据个人

能力、志趣有弹性地安排学习时间。 

（三）组织好选修课教学，给学生尽可能多的选择机会，

尽可能拓宽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的空间。 

1．学生选课原则上以学期为单位。即一次选定本学期内两

学段所有想修习的课程。学生选课一般在期末进行（除高一年第

一学期外），学校在新学期开学前基本完成并公布排课计划。 

2．尽量满足学生每学年在八个领域都获取学分的需要。  

3．应尽量满足学生每学年在选修Ⅱ(校本选修)获 2 个以上

学分的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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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学生可按学校开出的课程选课，也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提

出选课要求。学校统计选修某一课程的人数，一般人数达 20 人

即开课。同一学段选择同一模块的人数超过 50 人即应分班开课。 

5．若同年级班数多，学科教师和专用教室少，可按年级班

数的一半分段开课(如 1--8 班先开，9--16 班后开)，让学生分批

修习。如人文与社会学习领域各学科、科学学习领域各学科、技

术和艺术领域各学科等。 

6．选修课从高一第一学期开始一直持续到高三。从高一年

起，尽量开设选修Ⅱ课程，为学生的选课及选修Ⅰ课程的开设积

累经验，做好准备。学校应充分保证各学习领域学科课程选修Ⅰ

模块的开设，充分开发选修Ⅱ（自选）模块。选修Ⅱ各模块可重

复开设多次，以保证学生的选课空间和修习机会。 

二、各学科编排说明及建议 

（一）语文  

必修课程：语文 1—5 五个模块，每个模块 2 学分，共 10

学分。 

选修课程：5 个系列：（1）诗歌与散文，（2）小说与戏剧，

（3）新闻与传记，（4）语言文字应用，（5）文化论著研读。

每系列下设若干模块，每个模块 2 学分。 

建议： 

1．从稳定教学秩序及体现语文知识的内在逻辑性考虑，高

一年上学期第一学段至高二年上学期第一学段依次开设必修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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块语文 1—5，以便于学生集中时间完成必修课程的修习，有利于

学生在高二、高三修习选修课程。 

2．根据本市学校现有条件，从高二年上学期第二学段起开

设选修课，每学段至少开设 3 个系列 3 个模块供学生选择。凡准

备参加高考的学生，语文选修课列为必选（可选择不同系列不同

模块），必须从 5 个选修系列中根据个人学习兴趣确定 3 个系列，

从中选择 4—7 个模块修习，加上必修课的 10 学分（高中阶段本

课程的最低要求），可获 18—24 学分。 

3．学科周课时数为 4 节，其中 1 节用于作文教学或课外阅

读，排课时应确保做到每周有一次两节连堂。 

（二）英语 

必修课程： 1—5 五个模块，按顺序开设，共 10 学分，修

完 5 个模块，可达毕业（7 级）水平。 

选修课程：系列 I 是顺序选修课程，包括英语 6—11 五个

模块，每模块 2 学分，高考要求至少修完模块英语 8。各学校（尤

其是一级达标学校）要积极创造条件，尽快开设模块 9～11 的课

程。系列Ⅱ是任选系列，下分语言知识与技能、语言应用和欣赏

三类，每类有若干模块。 

建议： 

1．必修模块英语 1—5 和选修模块英语 6—8，在高一和高

二按顺序开设。由于本届学生某些县初、高中教材不衔接，英语

教学又具有其特殊性，加上新课标要求又有较大幅度提高，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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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教学实际，为加强本市英语教学，英语 1—8 每模块的学习

时间，周课时数可酌情调整。 

2．选修系列Ⅱ作为与水平等级没有直接关系的拓展延伸

型、兴趣爱好型选修课程，可在学习必修课程（模块英语 1～5）

的同时或以后分别开出。由学生任选或不选。任选系列Ⅱ中的语

言知识与技能类（如英语报刊阅读、初级英语语法与修辞、英语

应用文写作等模块）可在高一就开设，语言应用类和欣赏类的模

块，可在高二和高三各学段任意选修。由于选修系列Ⅱ的不同模

块之间仍需学生有不同的知识储备，因此，高一以“语言知识与

技能类”为主，高二以“语言应用类”为主。选修系列Ⅱ的每个

模块用两个学段开设，每周 2 课时。在周总课时不超过的情况下，

可安排 5—6 节英语课。 

（三）数学 

必修课程： 1—5 五个模块，按顺序开设，共 10 学分。 

选修模块：有 4 个系列。 

系列 1：有 2 个模块，每模块 2 分，适合文科选用，按顺序

开设； 

系列 2：有 3 个模块，每模块 2 分，适合理科选用，按顺序

开设； 

系列 3：有 6 个专题，每专题 1 分，可不按顺序开设； 

系列 4：有 10 个专题，每专题 1 分，可不按顺序开设。 

建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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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高一至高二第一学段，顺序开设必修模块数学 1—5，每

学段 1 模块，周课时 4 节。通过后可获 10 学分，在数学上达到

高中毕业要求。高一从第三学段开始到第四学段，同时开设选修

系列 1 和 2，分别供文科方向和理科方向的学生选修（必选）。 

2．希望在人文、社会科学等方面发展的学生，可以有两种

选择。一种是，在选修系列 1 中学习选修 1-1 和选修 1-2，获得

4 学分；在选修系列 3 中任选 2 个专题，获得 2 学分，共获得 16

学分。另一种是，如果学生对数学有兴趣，并且希望获得较高数

学素养，除了按上面的要求获得 16 学分，同时在选修系列 4 中

获得 4 学分，总共获得 20 学分。 

3．希望在理工（包括部分经济类）等方面发展的学生，在

完成 10 个必修学分的基础上，可以有两种选择。一种是，学习

选修系列 2，获得 6 学分；在选修系列 3、选修系列 4 中各任选 2

个专题，分别获得 2 学分，共获得 20 学分。另一种是，如果学

生对数学有兴趣、希望获得较高数学素养，除了按上面的要求获

得 20 学分，同时在选修系列 4 中选修四个专题，获得 4 个学分，

总共获得 24 学分。 

（四）政治 

必修课程：经济生活、政治生活、文化生活、生活与哲学

共 4 个模块，每个模块 2 学分，共 8 学分。  

选修课程：6 个模块：（1）经济常识、（2）国家和国际组

织、（3）公民道德和伦理常识、（4）生活中的法律常识、（5）



 9

科学社会主义常识、（6）科学思维常识。每模块 2 学分。 

建议： 

1．政治必修课为 4 个模块，安排在高一至高二依次开出，

可以以一学期为单位，每周 2 课时，也可以一个学段修完一个模

块，每周 4 课时。若采用 1 个学段完成 1 个模块方式的，宜与历

史、地理学科（每个模块用 1 个学段）交替开课；四个模块全部

修完可获 8 个学分。 

2．选修 6 个模块可以从高一上学期开始开设，穿插在必修

课程中，也可以集中在高三上学期开设； 1 个选修模块可以每周

4 课时，1 学段完成，也可以每周 2 课时，2 学段完成，两种方式

可以根据学校条件灵活采用。按照必修课的学习顺序，在高一年

级第一学期开设经济学常识、生活中的法律常识等课程，第二学

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常识、国家国际组织常识等课程；高二年级

第一学期开设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等课程，第二学期开设科学思

维常识等课程；高三年级第一学期可开设选修Ⅱ等课程。每个学

生至少选修 1 个以上选修模块，获得 2 个以上学分。 

3．在教学计划的落实过程中，要充分利用活动课时间和思

想政治课课堂教学，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其他专题教育。时事政

策教育和其他专题教育可以课程化，以专题的形式开展教育。根

据“福建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思想政治教学实施指导组”的意见，

每周可考虑安排 1 课时，每个学期 1 学分。 

（五）历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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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修课程：共 3 个模块，每模块 2 分。 

选修课程：共 6 个模块：（1）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、（2）

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、（3）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、（4）

中外历史人物评说、（5）探索历史的奥秘、（6）世界文化遗产

荟萃。6个模块采用主题式的设计，没有学习次序先后之分。 

建议： 

1．考虑目前的师资条件和周课时总数等因素，模块的学习

时间可根据学校条件灵活安排，1 个模块可以每周 4 课时，1 学

段完成，也可以每周 2 课时，2 学段完成。若采用 1 个学段完成

1 个模块方式的，宜与政治、地理学科（每个模块用 1 个学段）

交替开课；3 个必修模块可安排在高一和高二年级三个学期六个

学段内完成。 

2．选修模块可从可从高一下学期开始，与政治同步开设选

修模块。也可从高二年上学期第一学段开始逐步开设，主要安排

在高二年级和高三年级上学期进行。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，任

选若干个模块；有志于人文社会科学方向发展的学生，应至少选

修 3 个模块。建议首先开设选修模块 1《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》 和

选修模块 4《中外历史人物评说》。有条件的学校可继续开设选修

模块 2《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》、选修模块 3《20 世纪的战

争与和平》。对历史感兴趣的理工类专业发展倾向的学生，可选

修模块 5《探索历史的奥秘》、模块 6《世界文化遗产荟萃》。每

周 4 课时。每学段开 2 个模块。获 6 个学分。理科生则依个人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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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任选或不选。 

3．为了充分贯彻课改精神，便于课堂上学生活动的开展，

必修课和选修课均可考虑 2 节连排。 

（六）地理 

必修课程： 1—3 三个模块，每模块 2 分。 

选修课程：含 7 个模块：（1）地球与宇宙、（2）海洋地

理、（3）自然灾害与防治、（4）旅游地理、（5）城乡规划、

（6）环境保护、（7）地理信息技术应用。选修模块不需按顺序

开设。 

建议： 

1．根据目前学校师资条件以及周课时总数，模块的学习时

间可根据学校条件灵活安排。高一完成 2 个必修模块，每个模块

用 1 个或 2 个学段完成（每周 4 或 2 课时），若采用 1 个学段完

成 1 个模块方式的，宜与政治、历史学科（每个模块用 1 个学段）

交替开课；高二用 1 学段（每周 4 课时）或两个学段（每周 2 课

时）完成必修模块 3。修完三个必修模块可获 6 学分，达毕业要

求。3 个必修模块安排在高一和高二年级三个学期六个学段内完

成。 

2．从高二开始到高三上学期，同步开设选修，每周 2 或 4

课时，一般有志于相关专业的学生，至少应在选修模块中修满 4

学分。具体建议为：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倾向的学生，必须从选修

系列的 7 个模块中选择修习 2--3 个模块，各 2 学分，获得 4--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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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；理工科发展倾向的学生，从选修系列的 7 个模块中选择修

习 1～2 个模块，各 2学分，获得 2--4 学分；综合发展倾向的学

生，可从选修系列的 7 个模块中选择修满 2 个模块，各 2 学分，

获得 4 学分。 

（七）物理 

必修课程：物理 1 和物理 2 两个模块，各 2 学分。另必须

从选修 1-1、选修 2-1 和选修 3-1 中至少选择修习 1 个模块， 获

得不少于 2 个学分，总共不少于 6 学分。 

选修课程：含 3 个系列。 

系列 1：侧重物理的人文性，2个模块； 

系列 2：侧重技术应用角度，3个模块； 

系列 3：侧重理论物理角度，5个模块。 

建议： 

1．考虑师资安排、实验室条件以及学生科学课程整体观念

的形成，物理课、化学课和生物课的开设可统筹考虑。高一每周

4 课时或 2 课时，用 2 或 4 个学段完成物理 1 和物理 2 两个必修

模块（若每周 4 课时，1 个学段修完 1 个模块的安排，宜与化学、

生物课交替开课）。 

2．高二年开始，同时开设 3 个选修系列，供不同需要学生

选择。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倾向的学生，选择修习选修 1-1 模块、

1-2 模块（1-2 模块应在选择修习选修 1-1 模块后再选择修习该

模块），每周 2 课时，每学期（2 个学段）完成一个模块的学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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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技术应用感兴趣的学生，选择修习选修 2-1 模块、2-2 模块、

2-3 模块（2-2 模块应在选择修习选修 2-1 模块后再选择修习该

模块，2-3 模块应在选择修习选修 2-2 模块后再选择修习该模

块），每周 2 课时，每学期（2 个学段）完成一个模块的学习。

理工科发展倾向的学生，选择修习选修 3-1 模块、3-2 模块、3-3

模块、3-4 模块、3-5 模块，以获更多学分；每周 4 课时，每个

学段完成一个模块的学习。 

3．为了让学有所长的学生更充分地发展，又提高教学效益，

建议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将物理实验专题及物理专题研修作为校

本选修课程开设。 

（八）化学 

必修课程：化学 1 和化学 2 两个模块，各 2 学分。另必须

从选修模块中选择 1 模块，获 2 学分，共 6 学分。 

选修课程：含 6 个模块：（1）化学与生活、（2）化学反

应原理、（3）物质结构与性质、（4）有机化学基础、（5）实

验化学、（6）化学与技术。每模块 2 学分。 

建议： 

1．考虑师资安排、实验室条件以及学生科学课程整体观念

的形成，物理课和化学课和生物课的开设可统筹考虑。高一每周

4 课时或 2 课时，用 2 个或 4 个学段完成化学 1 和化学 2 两个必

修模块（若每周 4 课时，1 个学段修完 1 个模块的安排，宜与物

理、生物课交替开课）。此外，根据“福建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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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教学实施指导组”的意见和学校具体情况，还可考虑选择两个

学期内学完两个必修模块和一个选修模块，每周 3 学时，每 12

周学完 1 个模块，第 13 周经考试（或其他评价方式）合格得 2

学分的排课方式。 

2．高一下开始至高三上学期，分别开设各个选修模块。其

中，选修模块“化学与生活”“化学与技术”适合一般文科方向

发展的学生，每周 2 课时，可推荐选学其中一个模块，以获得毕

业必须的 6 学分。理科方向发展的学生可在高二选修“化学反应

原理”“有机化学基础”二个模块，每周 4 课时或 2 课时，用 2

个或 4 个学段完成，共 4 学分，共修满 8 学分即可。有志于化学

方向发展的学生，上述选修模块中（2）—（5），可在高三上学

期结束前选学，最多可修满 12 学分。 

（九）生物 

必修课程：生物 1（分子与细胞）、生物 2（遗传与进化）、

生物 3（稳态与环境），共 3 模块，各 2 学分。 

选修课程：3 个模块：（1）生物技术实践、（2）生物科学

与社会、（3）现代生物科技专题。每个模块 2 学分。 

建议： 

1．考虑师资安排、实验室条件以及学生科学课程整体观念

的形成，物理课、化学课和生物课的开设可统筹考虑。高一每周

4 课时或 2 课时，用 2 个或 4 个学段完成生物 1 和生物 2（或 3）

两个必修模块（若每周 4 课时，1 个学段修完 1 个模块的安排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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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与物理、生物课交替开课）。高二第一学期用 1 或 2 学段完成

生物 3（或 2）必修模块，修满三个必修模块获 6 学分，达毕业

要求。根据目前学校师资条件以及学科之间周课时数的协调，生

物课亦可安排到高二和高三。高二完成 3 个必修模块，其中模块

1 和模块 2 分别用 1 学段完成（每周 4 课时），模块 3 用 2 个学

段完成（每周 2 课时）。根据我省当前义务教育九年级与高中一

年级没有开设生物课程的现状及其存在的弊端，建议以高一年级

开课的各种方案为主要选课方式。 

2．由于必修模块生物 2 的教学难度最大，所以在学习完成

生物 1 以后，也可以选择先学习生物 3，再学习生物 2 的安排。 

3．三个选修模块在高二第一学期第二学段至高二第二学期

第二学段依次或同时开出，每周 2 或 4 课时，供理科学生选择，

以便获得更多学分。同时，也可在高二面向文科生开设选修 2。 

（十）信息技术 

必修课程：1 个模块（信息技术基础），2 学分。另必须从

选修模块中选择 1 模块，获 2 学分，共 4 学分。 

选修课程：含 5 个模块：（1）算法与程序设计、（2）多

媒体技术应用、（3）网络技术应用、（4）数据管理技术、（5）

人工智能初步。每模块 2 学分。 

建议： 

1．根据目前大部分学校的设备条件以及师资力量，必修模

块建议安排在高一上 2 个学段完成，每周 2 课时。也可安排在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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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上、下学期共 4 个学段完成，每周 1 课时。 

2．高一下开始开设选修模块，学生至少要从选修模块的 5

个模块中选择 1 个，以获得毕业所必须的学分。选修模块 l-5 可

以任意选修，安排在高一下至高三上学期开出，其中模块 l“算

法与程序设计”安排在高二上学期，以便与数学课程相并衔接。

同一学期可以开出 2 个选修模块，每个模块每周 2 节，一学期完

成。建议有兴趣的学生多选修 1-2 个模块，获得一定的选修 1 学

分；建议从事相关专业的学生多选修几个模块，。获得更多选修 l

学分。 

3．根据信息技术学科特点，各模块的周学课时数不得少于

两节，可以安排两节连课。 

（十一）通用技术 

必修课程：技术与设计 1、2，共 2 模块，各 2 学分。 

选修课程：7 个模块：（1）电子控制技术、（2）简易机器

人制作、（3）现代农业技术、（4）家政与生活技术、（5）汽

车驾驶与保养、（6）建筑及其设计、（7）服装及其设计。每个

模块 2 学分。 

建议： 

1．根据目前师资、教材、设备等条件，本课程必修模块安

排到高一或高二开设(可与“信息技术”交叉开出，以利学生分

批修习)，学校要充分利用时间创造条件开设。2 个学段 1 个模块，

每周 2 节，修满合格可获得 4 学分。根据学校具体条件，也可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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虑采用每周 4 节或在某个学段集中授课 1 周的方法排课方法。 

2．考虑周课时总数以及学习特点，建议高二起开设选修课。

选修模块 1-7 不按顺序开出，可以任意选修，安排在高二第一个

学期至高三第一学期开出，同一学段可以开出 2-3 个模块，每个

模块每周 2 节，每个模块可获 2 学分，有工科和农科倾向的学生

可选修 2 个模块，获得 4 学分，即共获得 8 个学分。 

(十二) 音乐 

音乐共 6 个模块：音乐鉴赏（2 学分）；歌唱、演奏、创作、

音乐与舞蹈、音乐与戏剧 5 个模块各 1 学分。 

建议： 

l．“音乐鉴赏”模块安排在高一第一学期开设，每周 2 节，

共 36 课时，修完可获 2 学分；或在高一全学年开设，每周 1 节；

为调节课时及师资矛盾，也可再安排在高一第一、第二学期重复

开设，每周 2 节，以便于学生按班级分批修习；再从“唱歌、演

奏、创作、音乐与舞蹈、音乐与戏剧表演”等 5个模块中，选学

一个模块，安排在高一第二学期和高二年分别开设，以利学生分

批选修，每周 1 节，共 18 课时，修完可获 l 学分，共获 3 学分，

达毕业要求。 

2．除“音乐鉴赏”外的其他模块可在同一学段同时开出，

并尽量错开排课，以方便拿基本学分的学生选修和有特长的学生

跨班选修。 

3．少数有较强音乐能力的学生，可根据自身爱好和特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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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选学相关模块，以获取更多学分。由于周总课时量的限制，

可安排在课外活动中选修。 

（十三）美术 

美术课分 5 个选修系列：美术鉴赏；绘画·雕塑；设计·工

艺；书法·篆刻；现代媒体艺术。5 个选修系列有 9 个模块：美

术鉴赏，绘画，雕塑，设计，工艺，书法，篆刻，摄影／摄像，

电脑绘画／电脑设计等。 

学生须选修完“系列 1 美术鉴赏”这一基础模块获 l 学分，

再根据学校条件和特色，在其他 4 个系列中任选两个模块，获 2

个学分，共计 3 个学分，方达到毕业要求。 

建议： 

系列 1 在高一年上学期开设，每周 1 课时，共 18 学时。系

列 2--4 安排在高一年下学期开始开设，每周 2 节（尽量连节安

排，可 2 周 1 次）或 1 节。希望在美术方面发展的学生，可同时

并行选修其他系列中的 2-3 个模块，因此，同时开设的若干模块

应在时间上尽量错开，既便于学生选修，又不增加周课时量。三

个年级都实行新课程后，希望多选美术学分的学生可跨年级选

修。 

(十四)体育与健康 

7 个系列：（1）球类、（2）体操、（3）田径、（4）水上

或冰雪运动、（5）民族民间体育、（6）新兴运动、（7）健康

教育专题。每个系列下设若干模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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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修课程：含必修必选和必修选项两块。其中必修必选课

程占了2个学分，由水平五田径类项目系列修得1学分（18学时），

健康教育专题系列修得 1 学分（18 学时）；必修选项课程占了 9

个学分（162 学时），内容从水平五、六运动技能系列中选修 9 学

分。水平五是全体高中学生共同的必修内容，因此，规定每一位

高中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应达到的学习目标。 

选修课程：选学水平五各系列的其他模块或水平六的内容。 

建议： 

1．高一至高三，每周 2 课时。在 7 个系列中至少选 4 个系

列，每个系列可选若干模块，其中高一田径系列至少 1 模块，高

二健康教育专题至少选 1 个模块。其中，系列 3 田径类安排在高

一第一学段，学生必修。系列 7 健康教育专题 18 学时分散在各

学段有计划开设，每学段 2 节。系列 1 球类，系列 2 体操，系列

5 民族民间体育类安排在高一第二学段至高三第二学段的各个学

段并行开设。系列 4 水上类和系列 6 新兴运动类待条件具备后开

设。体育与健康课程每周 2 课时。修满 11 个必修学分。 

2．建议有志于向体育运动及相关专业方向发展的学生在修

满 11 个必修学分基础上，须根据专业方向至少再选择 5 个学分

以上的体育与健康课程内容进行学习。学生可以将水平六作为选

修Ⅰ的学习内容（在运动技能的学习中，应建议学生选择水平五

已学过的同一运动项目进行学习，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在该项目的

运动技能水平），也可以选学水平五中其他运动项目中的模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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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可跨班跨年级选修。 

3．高三年级第二学期学校仍应保证学生必要的体育活动时

间。 

(十五)综合实践活动 

建议： 

研究性学习三年总学分数为 15，一年级完成 6 学分，二年

级完成 6 学分，三年级完成 3 学分。高一全年、高二全年和高三

上学期开设，平均每周至少 3 课时，一般宜连堂，根据需要，课

时可以以学段为单位灵活安排，分散与集中使用相结合。研究课

题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多种，但学生应在高一至高三上学期这 5 个

学期中，至少完成 5 个研究课题。 

社区服务共 2 学分，一般可在高一和高二完成，共需参加

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并取得相关证明。 

社会实践共 6 学分，三年中每年须参加 1 周，可获 2 学分，

三年共 6 分。 

研究性学习 

1．研究性学习三年总学分为 15 分，安排至高三第一学期，

共 5 个学期。一般一个学期完成 1 个课题给 3 学分（根据实际情

况，也可完成一个课题给 5 分），需两个学期完成的赋 6 分，根

据需要，课时可以以学段或学期为单位灵活安排，分散与集中使

用相结合。研究课题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多种，但学生应在高一至

高三上学期这 5 个学期中，完成 3--5 个研究课题，修满 15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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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研究性学习平均每周至少 3 课时，一般宜连堂，可延长

至课外活动，以年级为单位统一安排，以利师生有共同活动时间，

且避免有限资源不够用(如教室，实验室、图书馆、网络)。 

3．研究性学习还可利用课外活动、双休日、节假日等课余

时间进行。 

社会实践 

社会实践共 6 学分，三年中每人每年需参加一周，一周可

获 2 学分，三年共 6 分。 

社区服务 

社区服务共 2 学分。一般可在高一和高二完成。共需参加

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的社区服务并取得相关证明。 

（十六）选修Ⅱ（地方校本课程） 

建议： 

选修Ⅱ为地方和校本课程，三年总学分数至少为 6，建议主

要安排在前二年完成，尤其是高一年，应尽量开发和开设选修Ⅱ

课程，以利学生积累选课经验，学校和教师做好选修一各课程开

设的各种操作准备。选修Ⅱ每周 1 或 2 课时，完成 1 个学段选修，

可获 1 学分，学生在高一和高二两年 8 个学段中，至少应完成 6

个学段“选修Ⅱ”的学习。“选修Ⅱ”可使用校内自行开发的、

结合各领域学科编写的、有特色的校本教材，也可选用有关地方

教材。 

上述各学科中，必修课的课程价值及开设目的是：保证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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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学生达到课标规定的基本要求；选修Ⅰ的课程价值及开设目的

是：满足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选择性发展需求；选修Ⅱ的课程价

值及开设目的是：满足不同学校的校本发展需求和学生个性发展

需求。各学校要充分认识上述各学科的课程价值及开设目的，努

力克服困难，创造条件，开设好各学科课程。 

根据高中新课程方案的精神及学分管理的要求，各学校还

应统筹考虑高中阶段的总体学分安排，以便于学生的学业修习和

学校的教学管理。从本市教学实际及高中阶段教育、教学的特点

出发，新课程高中毕业所需 144 以上总学分（其中必修学分 116

分，选修Ⅰ学分 22 分以上，选修Ⅱ学分 6 分以上）建议分配如

下： 

高一年 68 学分以上，其中必修学分 60 以上，选修Ⅰ学分 4

分以上，选修Ⅱ学分 4 分以上。 

高二年 64 学分以上，其中必修学分 50 以上，选修Ⅰ学分

12 分以上，选修Ⅱ学分 2 分以上。 

高三年 12 学分以上，其中必修学分 6 以上，选修Ⅰ学分 6

分以上，选修Ⅱ课程高三年一般不再开设。 

三、2006 学年泉州市普通高中一年级课程参考方案 

2006 学年泉州市普通高中一年级课程参考方案（一） 

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学习 

领域 

科  

目 第 1 学段  第 2 学段  第 3 学段 第 4 学段  

学 

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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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文  必修 1 

4/周  

必修 2   

4/周 

必修 3  

4/周 

必修 4 

4/周 

8  

必修 1 4/

周 

必修 2  4/

周 

必修 3   

4/周 

必修 4  

4/周 

8  

语言与  

文学  

 

 

英语  任选系列 II 中的语言知识与技能类（如报刊阅

读、初级语法与修辞、应用文写作等）1 个模块  

1—2/周 

2*  

必修 1    

4/周 

必修 2 

4/周 

必修 3  

 4/周 

必修 4   

4/周 

8     

数 学  

      

   

数学  

       选修系列 3 中一个专题     

2/周 

1*  

必修 1     4/周 必修 2     4/周 思想

政治   选修 1 或 4  2/周 

4 

2* 

历史  必修 1      4/周 必修 2     4/周 4 

 人文  

与  

 社会   

地理  必修 1      4/周        必修 2     4/周    4 

物理  必修 1      4/周 必修 2      4/周 4 

化学  必修 1      4/周 必修 2      4/周 4 

   

 

科 学 

生物  必修 1      4/周       必修 2      4/周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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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

技术  

必修        2/周  选修（2—5）         2/

周 

4

（2+

2*） 

 

 

技 术  

通用

技术  

               

美术   美术鉴赏    1/周   选修 1 个模块  2 周一次

2 节连排（或 1/周） 

2 

（1+1）

   

 艺 术  

音乐  音乐鉴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/周 2  

体育与

健康 

体育 

与 

健康 

7 个系列中至少选 4 个系列，每个系列可选若干

模块，其中田径系列至少 1 模块。2/周         

4  

研究

性 

学

习  

必修  

2-3/周 

必修  

2-3/周 

必修  

2-3/周 

必修   2-3/周 4—6 

社区

服

务  

参加 5 个工作日以上  1  

 

 

 

综合实

践活

动  

社会

实

践  

参加 1 周社会实践  2  



 25

选修Ⅱ  地方

和 校

本课

程  

选修   

2-3/周 

选修    

2-3/周 

选修  

2-3/周 

选修    2-3/周 4—

6*  

学生活动  

（班会、自习

等）  

2—4/周 2—4/

周 

2—4/

周 

2—4/周    

学分  必修：66 左右   最多选修学分 15 

  

说明：本方案各个科目基本上都按 1 个学段完成 1 个模块来

设计，这种安排有利于学分的认定，充分体现新课程精神。适宜

一级达标学校、特别是示范性高中参照选用。 

1．表中"必修 1"表示该学科必修模块 1，余类推。4/周表示

每周 4 课时。“学分”栏中带星号的数字表示选修学分。本方案

按 5 天工作制，每天 7 节课安排，每节课 45 分钟。 

2．本方案的课程安排有两种情况，语文、英语、数学以及思

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科目的必修模块，学

习的内容和时间都由学校根据各学科课程标准和教材统一安排；

研究性学习、艺术和体育三个领域的科目，学校只安排统一的学

习时间，学习内容可以选择。考虑周课时总数、师资、课程准备

等条件因素，通用技术可安排到高二年级开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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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按照数学课标的要求，准备参加高考的文科的学生，

最低选修要求是系列 1 的 2 个模块加系列 3 的任 2 个专题，理科

学生的最低选修要求是系列 2的 3个模块加系列 3的任 2个专题 

和系列 4 的任 2 个专题，因此，数学每周 2 课时的系列 3 的选修，

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都需要参加，以获得必需的学分。考虑本届

本市有的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英语学习初、高中要求的脱节，为加

强英语教学，英语每周 1—2 课时的选修系列Ⅱ，准备参加高考

的学生也都需要参加。思想政治高一下学期每周 2 节的选修课，

考虑到每个学生至少选修 1 个以上选修模块要求，因而也建议每

个学生都参加，对不参加有关选修课学习的学生，要做好相关管

理、学习引导工作。 

3．本方案从实际出发，对不同科目的模块，安排不同的周课

时数。在开设的学科中，有 1 个学段完成 1 个模块的（4 课时/

周），包括语文、英语和数学三个学科及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六个科目的模块，需要说明的是:语文、英语

和数学三个学科必修课每班同时开设；而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

物理、化学、生物六个科目的必修模块，则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

理三个学科交替开设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三个学科交替开设，以

保证减少并行科目及可操作安排的周课时数，原则上，上述六门

课程高一学年各修习两个必修模块，获取 4 个学分。而 2 个或 4

个学段完成 1 个模块的课程，如信息技术、艺术等，每班都应同

时开设。这样安排，既体现了新课程“领域--科目--模块”的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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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结构，又充分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。如技术领域的信

息技术，若 1个模块集中在 1 个学段完成，全年级每班每周 4 课

时，都要在计算机房上课，以本市多数学校现有的办学条件，目

前还比较难实行。 

4．第 1 到第 4 学段开始，在部分科目试行开设“选修Ⅰ”的

课程，根据新课标的精神，为学生提供选择的空间，也为下一年

大量开设选修课积累管理和教学的经验。“选修Ⅰ”每周 2 课时，

排课时应全级各班同时开设。本学年分别开设英语、数学、政治

和信息技术 4 个科目的 1 个选修模块，学生从中选择某些科目的

模块。暂不选修的学生，学校应统一安排自习场所。 

5．选修Ⅱ为地方和校本课程，学生在高一和高二两年 8 个学

段中，至少应完成高一到高二 6 个以上学段“选修Ⅱ”的学习，

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， 8 个学段都应选修。选修Ⅱ的课程必须独

立开设，独立计算学分，不能成为变相的加课时或者变相的补课。

排课时，“选修Ⅱ”的课要争取做到全年级各班级同时开设，以

方便学生“走堂”选修。 

“选修Ⅱ”可使用学校自编教材，也可使用地方教材。高一

年主要选学语文、数学和英语等学科的相关“选修Ⅱ”课程，学

生不选修的学段，学校应统一安排自习场所。 

6．研究性学习一般可安排在下午连节排课，根据需要，可两

周一次集中排课，在周课时安排中，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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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研究性学习鉴于所需活动时间较长及课外活动的需要，也可

以适当利用课余时间，课时可以以学段为单位集中计算。      

 

2006 学年泉州市普通高中一年级课程参考方案（二） 

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学习领

域 

科  

目 第 1 学

段  

第 2 学

段  

第 3 学段 第 4 学段  

学  分 

语文  必修 1 

4/周  

必修 2  

4/周 

必修 3  

4/周 

必修 4 

4/周 

8 

必修 1  

4/周 

必修 2  

4/周 

必修 3   

4/周 

必修 4   

4/周 

8 

 

 

 

语言与  

文学  

英语  

任选系列 II 中的语言知识与技能类（如报

刊阅读、初级语法与修辞、应用文写作等）

1 个模块   1—2/周 

2* 

必修 1   

4/周 

必修 2 

4/周 

必修 3  

 4/周 

必修 4   

4/周 

8    

 

数 学  

      

   

数学  

        选修系列 3 中一个专

题        

1/周 

1* 

  

 

思想

政治  

必修 1     2/周 必修 2    2/

周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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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修 1 或 4   1/

周 

选修 1 或 4  

1/周 

2* 

历史  必修 1      2/周 必修 2     2/

周 

4 

 

人文  

与  

 社会   

地理  必修 1      2/周        必修 2     2/

周                  

4 

物理  必修 1      4/周 必修 2      

4/周 

4 

化学  必修 1      4/周 必修 2      4/周 4 

   

 

 

科 学 

生物  必修 1      4/周   必修 2      4/周 4 

信息

技术   

必修       2/周  选修（2—5）  2/周 4

（2+2*

） 

 

 

技 术  

通用

技术  

               

美术  美术鉴赏   1/周 选修1个模块  2周一

次 2 节连排（或 1/周） 

2（1+1）    

艺术    

音乐  音乐鉴赏                  1/周 2 

体育与 

健康 

体育 

与 

健康 

7 个系列中至少选 4 个系列，每个系列可

选若干模块，其中田径系列至少 1 模块。

2/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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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 

 性学

习 

必修  

2-3/周 

必修  

2-3/周 

必修  

2-3/周 

必修   

2-3/周 

4—6 

社会 

服务 

参加 5 个工作日以上  1  

综 

合 

实 

践 

活 

动  社会 

 实践 

参加 1 周社会实践  2  

选修Ⅱ  地方

和 校

本课

程  

选修   

2-3/周 

选修    

2-3/周 

选修  

2-3/周 

选修    

2-3/周 

4—6*  

学生活动  

（班会、自习等） 

2—4/周 2—4/

周 

2—4/

周 

2—4/周    

学分  必修：60—65   最多选修学分 15 

  

说明：本方案各个科目有的按 1 个学段完成 1 个模块来设计，

有的按 1 个学期完成 1 个模块来设计。这种安排既有利于学分的

认定，体现新课程精神，又从当前办学条件出发考虑。适宜一般

达标学校参考选用。 

1．本方案有 1 个学段完成 1 个模块的（4 课时/周），包括

语文、英语和数学三个学科及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三个科目的模块，



 31

需要说明的是：语文、英语和数学三个学科必修课每班同时开设，

而物理、化学、生物三个科目的必修模块，则不同班级交替开设，

以保证减少并行科目及可操作安排的周课时数，原则上，上述三

门课程高一学年各修习两个必修模块，获取 4 个学分，而 2 个或

4 个学段完成 1 个模块的的课程，如思想政治、历史、地理、信

息技术、艺术等，每班都应同时开设。 

2．本方案其他说明与上表（方案一）相同。 

 

 

2006 学年泉州市普通高中一年级课程参考方案（三） 

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学习

领域 

科 目 

第 1 学段  第 2 学

段  

第3学段 第 4 学

段  

学  分 

语文 必修 1    

4/周 

必修 2 

4/周 

必修 3   

4/周 

必修 4   

4/周 

8 语言

与 

文学 英语 必修 1    

4/周 

必修 2  

4/周 

必修 3   

4/周 

必修 4   

4/周 

8 

数学   数学   必修 1    

4/周 

必修 2   

4/周 

必修 3  

4/周 

必修 4   

4/周 

8 

   

人 

思想 

政治 

必修 1    

2/周 

必修 1  

2/周 

必修 2   

2/周 

必修 2   

2/周 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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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 必修 1 

2/周 

必修 1 

2/周 

必修 2 

2/周 

必修 

2/周 

4 文 

与  

社 

会     

地理 必修 1 

2/周 

必修 1 

2/周 

必修 2 

2/周 

必修 2   

2/周 

4 

 

物理 必修 1 

2/周 

必修 1 

2/周 

必修 2 

2/周 

必修 2   

2/周 

4 

化学 必修 1   

2/周 

必修 1 

2/周 

必修 2  

2/周 

必修 2   

2/周 

4 

生物  必修 1   

2/周 

必修 1  

2/周 

必修 2  

2/周     

必修 2   

2/周 

4 

信息

技术  

必修    2/周 选修  2/周 4（2+2*） 

   

 

 

 

科 

学  

通用

技术  

             

美术 美术鉴赏   1/周 选修 1 个模块  2

周一次 2 节连排

（或 1/周） 

2（1+1）    

  艺

术     

音乐 音乐鉴赏                   1/周  2 

体育

与 

体育

与 

7 个系列中至少选 4 个系列，每个系列可

选若干模块，其中田径系列至少 1 模块。
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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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 健康 2/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研究

性 

学习 

必修  

2/周 

必修  

2/周 

必修  

2/周 

必修    

2/周 

4 

社区 

服务 

参加 5 个工作日以上  1 

综 

合 

实 

践 

活 

动 社会 

实践 

参加 1 周社会实践  2 

选修

Ⅱ  

地方

和 校

本课

程  

选修    

2/周 

选修   

2/周 

选修   

2/周 

选修   

2/周 

4* 

学分  必修： 69     最多选修学分 8 

  

说明： 

1．本方案各个科目基本上都按 1 个学期完成 1 个模块来设计，

这种安排有利于从旧课程向新课程的过渡。适宜一般学校参照选

用。 

2．本方案其他说明与方案（1）相同。 

 

 


